附件1

太平间委托管理服务项目需求书
中标单位必须严格遵守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规范，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尊重逝者家属的意见，尽量满足逝者家属的合理要求。

中标单位的工作人员实行双方管理制度，采购人及中标人双方共同负责有关太平间日常工作的管理和安排，但采购人与中标单位的工作人员无任何劳动、劳务雇佣等所有关系。中标单位工作人员要求：至少配置三人驻点，搬运遗体须不少于2人执行。实行24小时轮班工作制，服从医院管理部门管理，必须坚守工作岗位，负责太平间设备保管，尸库房电路发生故障应立即报告及时检修。
三、中标单位用工制度应遵守劳动法规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并且必须为其员工购买社会保险及公积金，中标单位在用工中发生的一切责任由中标单位承担，采购人不负任何责任。

四、中标单位不得在医院内从事封建迷信活动，负责太平间日常管理，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严禁烧纸燃放鞭炮，以保证医院正常工作秩序，要注意安全、消防、消毒卫生工作，以确保医院安全生产正常运行，有异常情况及时向医院汇报，并协助处理。不得向丧属索取红包等财物。（必须提供承诺函）
五、现太平间工作用房、值班用房及相关设施设备由采购人出资建设及购买，采购人按采购价格、数量等设置物资清单在与中标人签订合同之日起移交给中标人。合同期间如需增加设备设施由中标人报采购人同意后方可负责购置，费用由中标人负责。合同终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中标人按移交清单如数归还给采购人，如有损坏或遗失，按价赔偿。属于中标人自行购置的物资，由中标人自行清理（固定安装的设备和设施除外），资产所有权归采购人所有。
六、太平间工作流程和要求：

1、接到科室收运遗体的通知后，应当1小时内到达将遗体运走，详细登记科室逝者接运交接登记表各项要求，在尸袋写明科室、性别、姓名，与科室工作人员确认签名，同时向殡仪馆呈报，逝者相关信息不得以任何方式告知其他组织或个人。 

2、遗体在太平间存放一般为1-2天，最长不超过5天为限，太平间工作人员对存放遗体应经常检查，严防腐烂和鼠咬，存放逾期及时联系家属和相关部门迅速处理。

3、传染病遗体使用的担架和非传染病担架绝对分开，使用后按规定用1000mg/L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
4、对遗体要进行严格管理，详细登记，应有标卡（在病区时应检查）防止丢失及误认。

5、探视遗体时间最长时间每次不准超过三十分钟， 太平间工作人员，严格保管好遗体原形，主动与家属沟通好。发放或运送遗体时必须经太平间管理人员验证后方可办理。

6、无名遗体的处理，要积极与殡仪部门和公安部门联系，在规定时间内将遗体运至殡仪馆。

7.太平间应经常保持整齐、整洁，每具遗体运走后，必须对遗体停放床和冰柜进行消毒处理。 

8.太平间环境、物品及尸体的清洁消毒:

8.1遗体存放间应有防蝇、防鼠、防盗设施。

8.2每天通风换气 1-2 次，每次不少于 30 分钟，或用排风扇每天开1-2 次，每次不少于 30分钟。

8.3每天紫外线照射2次，每次不少于60分钟。

8.4地面及物体表面等无污染情况时，湿式擦拭清洁，每日1-2次。当受到污染时，可使用500mg/L含氯消毒液喷洒或擦拭消毒。

8.5遗体冷藏箱:遗体取出后进行终末消毒，用500mg/L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作用时间 30-60分钟后，再用清水擦拭。存放传染病遗体后使用1000mg/L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

8.6搬用遗体用具消毒，如转运箱等用后及时使用500mg/L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

8.7传染病遗体进入遗体存放间前，产生科室按规范处理后，用两层裹尸单包裹尸体，放入双层黄色塑料袋内密闭封扎并注明传染字样并告知转运人员，才能转运至太平间。

9.凡在我院抢救、治疗无效死亡的病人，可先将遗体送太平间，凭所属科室开具的“死亡通知单”或“死亡证明书”办理遗体寄存、火化手续。急诊或院外死亡病人必须先凭证办理手续后再行寄存。领取遗体时应按规定到收款部门交清医疗费用，凭收款发票开门取遗体，详细登记太平间逝者接运交接登记表各项要求，并与家属、殡仪馆工作人员确认签名，按规范办理遗体接运交接手续，方可运走。
七、太平间工作人员防护

1、工作人员在太平间工作时应戴口罩、帽子、手套、穿工作服或隔离衣。

2、搬运遗体后及时清洗、消毒双手。

3、离开遗体存放间时，将用后的个人防护用品放入医疗废物袋内，洗手后离开。

八、中标单位有违反采购人规章制度或未能达到约定的管理目标，群众投诉多或出现重大管理失误，采购人有权解除终止合同，且中标单位无条件退场，采购人不作任何赔偿；如有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中标单位应给予采购人经济赔偿，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九、如中标单位工作人员出现违法违规行为，采购人应书面要求中标单位整改，中标单位应立即整改，超过三次(含本数)不整改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中标单位无条件退场。

十、不得开展营利性殡仪服务；不得泄露患者死亡隐私信息；不得随意处置遗体和协助非殡葬专用车到医疗机构内违法违规接运遗体；不得利用工作之便索取财物。

